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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钱政办发〔２０２２〕１６ 号

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杭州市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

设施改造三年行动计划（２０２２－２０２４ 年）的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级各部门，各直属单位：
《杭州市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三年行动计划

（２０２２－２０２４ 年）》已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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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

三年行动计划（２０２２－２０２４ 年）

为加快推进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，进一步

规范二次供水设施管理，保障居民供水安全，根据《关于加强城市

居民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与管理的指导意见》 （浙建〔 ２０２１〕 ４

号）和《杭州市主城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与管理实施意

见》（杭城管委〔２０１８〕２ 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计划。

一、总体目标

坚持“政府引导、居民自愿，统筹推进、分步实施，建管并重、规

范有序”的原则，从 ２０２２ 年至 ２０２４ 年，分三年基本完成全区已建

高层住宅存量不规范二次供水设施改造，实现专业化管理和抄表

到户。 其中 ２０２２ 年完成不少于 ３０％存量不规范二次供水设施的

改造；２０２３ 年完成不少于 ４０％存量不规范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；到

２０２４ 年全面完成所有存量不规范二次供水设施的改造。 全面形成

权责明晰、管理专业、监管到位的二次供水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新

格局，切实解决城市供水“最后一公里”用水安全问题，不断提升

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。

二、改造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改造范围。 对钱塘区范围内存量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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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进行提升改造和运行管理（含地势较高区域二次加压供水，不含

消防供水设施，下同）。

（二）改造内容。 改造内容包括贸易结算计量水表出户、加压

设施设备、自控安防设施、供水管道等，不包括消防供水设施、热

水、直饮水、中水回用等其他设施。 具体条件和标准如下：

１．改造条件。 总表制供水的已建高层住宅（不含单身公寓、商

业地产）；生活、消防系统要求必须完全分离；水费全部结清。

２．改造标准。 原则上按照《杭州市新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

施技术标准导则》要求进行改造。

三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属地为主、部门联动。 各街道办事处是二次供水设施改

造工程的实施主体，全面负责辖区改造工作；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

分工做好相关工作，建立沟通协调机制，加强改造、运行和维护监

管，保障居民用水安全。

（二）居民自愿、分批实施。 各街道办事处组织小区业主委员

会（属地社区）根据业主意愿提出改造和委托管理申请。 遵循“愿

改尽改、成熟一批、改造一批、接管一批”原则，对二次供水设施进

行改造。

（三）专业改造、抄表到户。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的设计、

施工、监理，各街道办事处原则上应严格按照钱塘区政府投资项目

招投标管理相关要求进行市场化招标，实施单位应具备二次供水

设施改造资质和相应业绩，确保改造项目符合供水专业化要求；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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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根据《关于钱塘新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委托供水

企业实施事宜》审批意见，改造工程设计、施工由街道直接委托区

内供水企业实施。 改造后符合接收条件且已委托管理的二次供水

设施，各街道办事处要落实供水企业负责日常维护、大修、更新等

工作，按市区“一户一表”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标准向高层住宅

用户收取水费，实现同网同质同价。 尚未改造或已改造但未委托

辖区供水企业管理的二次供水设施继续由原管理单位管理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前期准备工作。 对列入本计划的小区，在正式实施前需

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。 一是方案设计，由各街道办事处牵头

负责小区的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方案设计。 方案设计内容应包括具

体改造方案及工程概算等，并做好改造样本展示，直观反映改造方

案。 二是征求意见，在完成方案设计后，各街道办事处要组织社区

通过召开业主大会等形式征求设计方案意见，对照小区供水设施

现状和二次供水改造内容及标准，最终确定改造方案并进行公示。

三是方案确认，在方案公示结束后，由各街道办事处会同辖区供水

企业、社区、业主委员会、物业就公示方案征求业主意见，设计单位

根据业主意见完善设计方案。 四是意愿调查。 由各街道办事处会

同社区、业主委员会，完成业主意愿调查、水费结清和住户“一户一

表”合同签订等工作。

（二）年度计划安排。 各街道办事处于当年 ９ 月底前将完成上

述前期准备工作的小区上报至领导小组办公室，由领导小组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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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统筹排定次年二次供水设施改造计划，统一纳入次年政府投资

建设计划。 区财政局根据政府投资建设计划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二

次供水设施改造。 未列入当年改造计划，但业主意愿强烈、条件具

备的小区，可由业委会和社区通过各街道办事处提出申请，经领导

小组办公室同意后可提前实施，改造资金在下一年度改造计划中

予以安排。

（三）改造项目实施。 各街道办事处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要

求，做好项目监理、施工等管理工作；及时协调施工矛盾纠纷，保障

工程顺利实施；要统筹好水、电、气、道路等改造施工时序，避免重

复开挖、重复建设；督促施工单位应当严格施工管理，减少扬尘、噪

音、围挡等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做到文明施工、安全施工；根据二次

供水设施改造的特点，同步开展跟踪审计工作。

（四）竣工验收结算。 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完成后，各街道办事

处要及时组织区相关部门、供水企业、小区业主委员会或属地居委

会进行工程竣工验收；验收合格后，向辖区供水企业提出委托管理

申请，办理委托管理手续；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竣工结算审计要求，

组织开展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的竣工结算审计。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 成立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领导小组，负

责统筹协调、组织实施项目立项、资金政策、项目实施等工作。 区

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统筹指导、组织协调和检

查考核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。 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领导小组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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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单位要依据各自职责，做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相关工作。

（二）明确资金政策。 根据《杭州市主城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

设施改造与管理实施意见》（杭城管委〔２０１８〕２ 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采取“政府和业主各承担一部分”的资金

政策，改造建设资金按业主、区财政 １ ∶ ９ 比例进行分担，其中设

计、监理、审计、检测等费用由区财政全额承担。 业主承担部分的

资金按相关程序可从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和小区经营性收入等渠道

列支，对低收入群体可按相关规定予以减免。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 完善目标考核机制，将二次供水设施改

造工作纳入区相关部门、各街道年度绩效目标考核内容。 区二次

供水设施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建立定期通报、检查督导等制度，

强化目标考核。 各街道要强化项目管理，严格工程质量管理，加强

资金使用管理，确保资金使用合法、合规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 要

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鼓励有技术专长的小

区居民参与工程监督，实现“民意验收”和专业验收相结合。

（四）加强长效管理。 改造完成并委托供水企业管理后，水泵

运行所产生的电费按原渠道收取，设备设施日常维修养护、大修、

更新等费用由供水企业负责，计入供水企业运营成本。 各部门按

照各自职责做好二次供水设施长效管理，供水企业要按照行业规

范、标准加强设施设备的运行管理。

（五）加强宣传引导。 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报纸、电视、

广播、网络等媒体，广泛宣传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意义、政策、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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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骤和成效。 加强与居民的沟通协调，发动引导广大居民积极参

与、支持和配合二次供水设施改造，引导居民参与二次供水设施改

造的全过程监督，组织开展群众满意度调查等活动，努力提升群众

满意率，营造良好改造氛围。

本计划自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 １．杭州市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领导

小组

２．杭州市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三年

行动计划分解表（２０２２—２０２４ 年）

—７—



附件 １

杭州市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

领 导 小 组

为全力高效推进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，经

区政府同意，决定成立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领

导小组。 现将成员名单通知如下：

组　 长：　 胡国伟

副组长： 叶永辉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成　 员： 傅立春（区发展改革局）

蒋晓敏（区公安分局）

何春雷（区司法局）

吴　 丹（区财政局）

华　 芳（区住建局）

王燕平（区社会发展局）

陈　 军（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）

贾　 燕（市规划资源局钱塘分局）

来　 达（下沙街道）

孙立军（白杨街道）

吕丹菁（河庄街道）

计胜荣（义蓬街道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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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业平（新湾街道）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（设在综合行政执法局），叶永辉兼任办

公室主任，陈军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

要加强协调，按照职责分工做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和管理工作。

区发展改革局：负责规范供水企业价格行为。

区公安分局：负责指导监督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单位严格

执行治安保卫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，落实治安防范主体责任。

区司法局：负责做好相关工作的法制审查和指导。

区财政局：负责做好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程资金保

障及监管工作。

区住建局：负责做好业主申请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审批

拨付工作；指导督促物业服务企业配合业委会（属地社区）开展改

造和委托管理申请、业主意见征询、二次供水设施情况调查、委托

管理和基础台账移交等工作；负责与市建委对接，做好二次供水设

施改造技术指导。

区社会发展局：负责做好居民二次供水设施的卫生监督工作，

规范二次供水单位卫生管理，依法查处违法行为。

区综合行政执法局：承担区级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，负

责区级改造工作年度计划的编制；协调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中涉及

市政道路的挖掘、占用等审批工作。

市规划资源局钱塘分局：负责做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中加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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泵房用地协调等工作；负责做好二次供水设施改造中新建加压泵

房规划审批工作。

各街道：各街道是二次供水设施改造的责任主体，全面负责辖

区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，负责收集二次供水设施改造项目加压

泵房、管线、用户等基础资料，并根据调查情况提出年度改造计划；

负责做好预排资金计划、政府补助、业主承担部分改造资金的申请

和落实；负责做好辖区改造方案会审、工程委托、工程实施、监督验

收、审计等工作；负责做好居民宣传发动、业主意见征询、委托申

请、信访和矛盾纠纷协调工作；负责做好竣工验收后二次供水设施

委托管理和基础台账移交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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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２

杭州市钱塘区已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改造

三年行动计划分解表（２０２２－２０２４ 年）

辖　 　 区

２０２２ 年 ２０２３ 年 ２０２４ 年

小区
（个） 户数

小区
（个） 户数

小区
（个） 户数

下沙街道 ５ ４２４６ ９ ９９５８ ０ ０

白杨街道 １０ １４４３８ １４ １０４８２ １０ １２７０５

河庄街道 ２ ７８９ ２ ８７３ １ ２０７

义蓬街道 ２ ６０１ ０ ０ ０ ０

新湾街道 ０ ０ １ ５７６ ０ ０

前进街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

临江街道 ０ ０ ０ ０ ０ ０

合　 　 计 １９ ２００７４ ２６ ２１８８９ １１ １２９１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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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纪委区监委，区人武部，区各群众团体。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区各民主党派。

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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